
國立虎尾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114-2學期中重補修授課表及注意事項 

一、授課表 

課程名稱 學年 學分數 群科 屬性 上課日期 
上課時間

(節) 

授課 

教師 
上課教室 

 

機械製圖實習 一上 3 機械 自學 
4/11 

4/12 

2-7 

2-4 
潘老師 機械科電繪二教室 

 

機械製造 一上 2 生機 自學 4/18 2-7 許老師 建築二教室  

製圖實習 一上 4 建築 自學 
4/18 

5/23 
2-7 林老師 建築科製圖教室 

 

設計與技術實習 二上 2 建築 自學 4/12、5/4 2-4 童老師 建築科製圖教室  

土木建築工程與技術概論 一上 2 建築 自學 4/11、5/9 5-7 林老師 建築科製圖教室  

基礎工程力學 二上 3 建築 自學 

4/7-9 

4/14-16 

4/21-22 

8-9 賴老師 建築三教室 

 

食品微生物 二上 2 食品 自學 4/11 2-7 金老師 食品加工科加工三場  

食品概論 一上 2 食品 自學 4/11 2-7 張老師 食品加工科加工二場  

農業安全衛生 一上 2 畜保 自學 5/2 2-7 陳老師 
畜保科科館 1樓 

保健衛生教室 

 

會計學 一上 3 商經 自學 
5/23 

5/24 

5-7 

2-7 
丁老師 商經科電腦教室 

 

經濟學 二上 4 商經 自學 4/19、5/2 2-7 陳老師 商經科電腦教室  

會計學實務 二上 2 商經 自學 5/4(時間異動) 2-7 戢老師 商經科專題教室  

會計學實務 三上 3 商經 自學 
4/12 

5/23 

2-7 

2-4 
丁老師 商經科電腦教室 

 

會計學 二上 2 商經 自學 4/18     2-7 戢老師 商經科專題教室  

 



 

二、繳費後因相關事由欲退選者，請至教務處實驗研究組領取退費申請表，填寫完且經家長簽章後務必於 

  115年 4月 9日(星期四)下午 4時前 擲回教務處實驗研究組，逾期不受理。 

三、請穿著整齊學校服裝到校，若因前述原因無法進入校門或教室，請自行負責。 

四、請攜帶文具當冊課本及筆記本；上課務必準時，遵守學校規定。 

五、請假須經授課教師同意才能准假,曠課及事假之缺課節數合計達該科目總修習節數三分之一者，該科目評 

   量成績以零分計算。 

六、其餘注意事項依家長聯繫函所列辦理。 

 


